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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 号）和《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厅〔2017〕 

3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学校的信息公开工作，按照《省教

育厅关于转发通知》相关要求，学校对 2018 年信息公开工作开

展了逐项检查，形成本报告。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是促进依法治校和构建安定和谐校园的

重要举措，是学校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增加工作透明度

的关键环节，也是学校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基本保障。 

学校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接到上级通知后，立即将做

好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落实工作列入校务会重要议程。经

研究，制定了清单落实细化方案，明确了清单各事项的公开时

间、责任机构和责任人。从思想上统一认识，组织上加强领导，

行动上积极落实，真正将推进高校信息公开、提升公开效果、

增强高校工作透明度作为工作的着力点，深入细致的抓实抓好。 

学校建立健全了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由武汉工商学院信息

公开领导小组整合校务公开、党务公开，全面负责学校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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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指导。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具体负

责各自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信息公开工作。学校办公室为信息公

开工作牵头责任单位，负责全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组织与协

调，责任人为狄奥，办公地址为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西路 3 号

武汉工商学院综合楼 1007，联系电话为 027-88147166，传真号

码为 027-88147110。 

二、完善制度，编制年度报告 

信息公开是学校“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建设是提升办学水平、保

障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学校在《武汉工商学院信

息公开指南》《武汉工商学院信息公开目录》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信息公开的相关制度，尤其是信息的即时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和学校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度。积极

拓展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形成从学校到各单位不同层面

的信息公开体系，不断健全信息公开运行机制，力争实现信息

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同时，认真做好 2017-2018 学年学校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

编制工作，对清单所列信息公开情况逐项说明如下。 

（一）基本信息 

 1．办学基本情况 

（1）办学规模 

2002 年 7 月 24 日，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

府批准，中南民族大学与武汉弘博高校设施投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筹办中南民族大学，8 月份开始招生，9 月份首批新生

入学；2004 年 2 月 4 日，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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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学院；2011 年 4 月，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

办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更名为武汉长江工商学院；2013 获批湖

北省首批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 计划”）单位，

成为全面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联盟首批成员。2014 年 4 月，经教

育部批准，更名为武汉工商学院；2015 年入选湖北省转型发展

试点本科高校；2016 年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获

专家组好评；2017 年获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改革示范高校、正

式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民办高校、获评湖北省文

明单位；2018 年获批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学校位于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大学城，占地面积近 82.7 万

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 32.9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

产值约 8254 万元，馆藏图书 236 万册，在校生达 1.4 万余人。  

（2）校级领导班子简介及分工 

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董事会

决策、校长负责、党委保障、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积极推

进科学办学、民主办学、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诚信办学。学

校领导班子牢固树立科学教育观，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

心同德，精诚团结，分工明确。 

荣誉校长厉无畏，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

学家、“中国创意产业之父”。 

董事长彭秀春，为武汉市洪山区人大代表，全国教育行业

十大创新人物，华中科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校长张安富，曾任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全

面主持学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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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陈伟，受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委派来校

任职，主持学校的党务工作与宣传、工会、纪检、组织、干部

人事等工作。 

副校长卢炎生，主要负责科研、图书信息、信息化等工作；

副校长桂裕清，主要负责安全稳定、后勤保障服务、资产管理、

基本建设等工作；副校长夏再兴，主要负责教学、国际合作交

流、实验室建设等工作；党委副书记孙松发、副校长张俊，主

要负责团学工作、招生与就业工作、继续教育学院等工作。校

长助理左宗文、王程军、亓小林、刘春协助各位校领导开展工

作。 

（3）学校机构设置 

学校组织运转有序，机构建制完整，设有完善的行政、教

学、科研和后勤服务部门体系，建有门类齐全的实验教学中心

和图书馆。现有9院1部，包括经济与商务外语学院、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学院、物流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环境与生物工程学

院、文法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公共课部。 

（4）学科情况、专业情况 

学校坚持“产业引导专业，专业服务行业，行业促进就业”，

形成“以经济与管理等学科为主干，工学、文学、法学和艺术

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建设格局。设置了经济学、管理

学、工学、文学、法学和艺术学六大学科门类的 39 个本科专业、

7 个专科专业。拥有 1 个湖北省高校改革试点学院，2 个省级重

点培育学科，2 个省级重点培育本科专业，4个省级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5 个省级高校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

划项目，4门省级精品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个省级荆楚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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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协同育人计划项目，2个省级重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3 个省级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1

个省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1个湖北高校硕士研究生联合学位

计划项目，4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5）各类在校生情况、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 

校目前有各类在校生（包括本、专科生和预科生）共计 14380

人，专任教师 794 人。 

2．学校章程及制定的规章制度 

学校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积极探

索民办高校现代大学制度，制定了《武汉工商学院章程》，坚

持依法治校，健全和完善以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为主导、以社会

与市场需求为依据的管理体系。贯彻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决策机

构、以校务会为代表的执行机构、以校党委为政治保障、以教

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为代表的监督机构的“五会”制度，推进

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建立健全民主管理与多方共同治理的管

理模式。 

3．教职工代表大会相关制度、工作报告 

学校坚持每年举行教职工代表大会，2018年召开了一届六

次教代会，讨论、听取、审议了校长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

总结汇报了一届五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 

 4．学术委员会相关制度、年度报告 

学校已出台《武汉工商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并根据实

际情况对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适时调整，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校

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的有效作用，确保学术委员会工作的

公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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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校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及重点工作安排 

学校制定《武汉工商学院“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同时每年年初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并按照工作计划不定期召开

学校重点工作推进会，有力推动、督促相关工作的开展。 

6．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学校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于每年 11 月发

布学校年度《信息公开报告》，在学校网站信息公开专栏上向

社会公示，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二）招生考试信息 

7．招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办法，分批次、分科类招生计

划 

学校严格按照国家和湖北省的相关招生制度，制定了2018

年《武汉工商学院招生章程》，含艺术提前批专业招生办法（章

程第四条）、少数民族预科班招生办法（章程第五条），报经

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通过学校官方招生信息网站、

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络平台、湖北教育信息网等网站公开。 

学校201８年年初申报并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招生计划为

3811人，其中本科2825人（文史类1039 人、理工类 1449 人、

艺术类 337人）、专科886人（文史类 336人、理工类550人）、

少数民族预科100人（文史类50人、理工类50人）。 

8．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招生

等特殊类型招生入选考生资格及测试结果 

学校无保送、自主选拔录取、高水平运动员和艺术特长生

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 

9．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分批次、分科类录



—7— 

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 

学校为考生提供的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有两种，一是学

校 官 方 招 生 信 息 网 首 页 可 以 查 询 （ 网 址 ：

http://zjb.wtbu.cn/ ） ； 二 是 学 校 开 通 招 生 咨 询 热 线

（027-88147355、88147227），考生可通过电话查询录取情况。 

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详见下表： 

1） 本科录取人数及分数线 

省份 
录取数（人） 各省批次控制线（分） 

当年录取最低分数

（分）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安徽省 18 27 486 432 517 459 

福建省 23 27 446 378 446 384 

甘肃省 11 9 380 370 407 402 

广东省 10 15 443 376 484 406 

广西壮族自治区 18 30 403 345 405 372 

贵州省 35 58 477 379 509 406 

海南省 12 33 497 488 503 490 

河北省 10 11 441 358 480 392 

河南省 21 7 436 374 481 417 

黑龙江省 4 6 296 284 386 347 

湖北省 544 1030 441 375 469 405 

湖南省 6 10 526 450 532 474 

吉林省 9 6 316 283 342 327 

江苏省 21 60 281 285 290 291 

江西省 8 16 496 447 534 477 

内蒙古自治区 10 10 399 336 403 344 

山东省 6 14 505 435 523 459 

山西省 10 15 363 323 410 331 

陕西省 4 3 345 332 390 384 

四川省 9 15 492 458 511 477 

天津市 4 6 436 407 416 394 

西藏自治区 6 7 355 335 320 25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 20 372 341 396 375 

云南省 16 18 490 430 491 411 

浙江省 50 490 

490 
511 

重庆市 8 12 434 428 473 462 

http://www.wtbu.cn/Zhao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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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科录取人数及分数线 

省份 
录取数（人） 各省批次控制线（分） 

当年录取最低分数

（分）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湖北 50 50 389 325 433  370 

     3）专科录取人数及分数线 

省份 
录取数（人） 批次控制线（分） 

当年录取最低分数

（分）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文科 理科 

安徽 11 29 200 200 476 410 

贵州 29 41 200 200 441 341 

湖北 242 392 150 150 258 211 

江苏 0 2 230 230 - 253 

江西 3 7 160 160 402 334 

内蒙古 3 8 160 160 327 201 

山东 3 7 170 170 469 401 

山西 15 14 150 150 234 188 

四川 3 27 190 180 463 332 

新疆 7 23 200 200 332 209 

浙江 20 344 447 

10．招生咨询及考生申诉渠道，新生复查期间有关举报、

调查及处理结果 

考 生 可 以 通 过 学 校 官 方 招 生 信 息 网 （ 网 址 ：

http://zjb.wtbu.cn/）、招生咨询热线（027-88147355、

88147227）和招生咨询 QQ 群等渠道进行咨询。 

学校纪委监察部派专员负责监察招生工作情况，并向社会

公布了监督电话（027-88147318）等申诉渠道。 

在 2018 年的招生工作期间，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平稳有序，

未接到和招生录取有关的申诉和举报。 

11．研究生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录取办法，各

院（系、所）或学科、专业招收研究生人数 

http://zjb.wtbu.cn/ZhaoSheng
mailto:88147318）和电子邮箱（834372448@QQ.COM）等申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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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目前尚未招收研究生。 

12．参加研究生复试的考生成绩（无） 

13．拟录取研究生名单（无） 

14．研究生招生咨询及申诉渠道（无） 

（三）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 

    15．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学校积极修订和完善财务、资产管理方面的制度，于下半

年整理印刷了最新《武汉工商学院财经管理制度汇编》，把学

校所有财务、审计、资产管理方面的文件制度进行了梳理、补

充和完善，并编印成册，公开发给各个职能部门、教学单位以

及校领导，让学校各级领导、办事人员学习相关财经、资产管

理方面的制度、文件，提高了办事透明度，提高了办事效率。 

16．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学校暂无接受团体或个人捐赠财产的情况。 

17．校办企业资产、负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信息 

学校没有校办相关企业。 

18．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

程的招投标 

学校严格遵循相关规定，并制定了《武汉工商学院采购与

招投标管理办法》，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与科学

规范的程序，开展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的采购和

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工作。 

19．收支预算总表、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预算表 

学校收入主要来源于学费收入。学校贯彻国家和湖北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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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有关文件精神，主动将财务公开作为信

息公开的重要内容，通过学校网站、召开专题会议、年鉴、会

议纪要（简报）等方式，对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方案

和决算报告等内容进行公开。 

根据《武汉工商学院财务管理体制》相关要求和程序，学

校按自然年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来进行预决算。2018 年初

学校召开会议，专门通报了上年度决算报告和本年度预算方案，

公开上年度学校收入情况、经费来源、支出情况和财务状况，

并详细报告了本年度预算编制原则、方法、程序和预算分配情

况等情况。预算通过后及时通过学校正式红头文件予以发布。

每季度财务部们对每个部门的预算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将结果

报送相关部门和领导。 

20．收支决算总表、收入决算表、支出决算表、财政拨款

支出决算表 

根据《武汉工商学院财务管理体制》相关要求和程序，学

校按自然年即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来进行预算编制。预算工

作小组在总结上年度预算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学校发展规划以

及年度工作要点，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坚持统筹兼顾，量力

而行的原则，以促进学校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为目标，编制了

2017 年度预算工作方案。 

（1）预算概况 

武汉工商学院 2017 年度学校财务收入预算总额为 20339 万

元，支出预算总额为 20275.06 万元。 

（2）收入预算情况 



—11— 

2017 年度学校财务收入预算总额为 20339 万元，其中事业

收入 20139 万元，科研收入 200 万元。 

（3）支出预算情况 

2017 年度学校财务支出预算总额为 20275.06 万元，其中： 

1．人员经费支出 6986.26 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 13288.8 万元。主要用于教学业务与管理、

教师培训、教学实验、文体活动、水电、交通差旅、邮电、仪

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房屋及仪器设备的日常维修维护、教

学改革、专业与课程建设、教学研究项目及学科竞赛、学生实

习、创业就业建设项目等。 

    21．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及投诉方式 

学校严格执行湖北省物价局、湖北省教育厅关于高等学校

招生收费工作有关文件的规定，根据省教育厅、省物价局印发

的《关于我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备案及有关问题的通

知 》（鄂价费〔2016〕63 号）的文件精神，经向湖北省教育厅、

湖北省物价局备案，我校2018年新生收费项目及标准确定如下： 

学校严格执行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物价局关于高等学校

招生收费工作有关文件的规定，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物

价局印发的《关于我省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学费标准备案及有关

问题的通知 》（鄂价费〔2016〕63 号）的文件精神，经向湖北

省教育厅、湖北省物价局备案，我校 2018 年新生收费项目及标

准确定如下： 

（1）学费：学校对 2018 级本科生正式施行学分制改革，

普通本科生学费平均每学年 18800 元至 21000 元（其中专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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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学费为每年 14425 元至 16875 元，课程学分学费为每学分 100

元），艺术类本科生 23800 元至 24800 元（其中专业注册学费

为每年 19675 元至 20675 元，课程学分学费为每学分 100 元）。

普通专科生学费平均每学年 10000 元至 14500 元。 

本科生开学第一次学分学费为预缴（平均到每学年，专业

注册学费与课程学分学费之和不超过学年制学费标准），学期

结束后，按实际所选课程学分多退少补。 

各专业缴费情况详见《2018 级新生各专业缴费统计表》。 

（2）住宿费（空调 6 人间）每人每年 1280 元。 

（3）教材费（预收）：每学年预收 500 元，学年结束后，

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4）军训服装费 90 元（学校统一招标采购价）。 

（5）新生入学体检费 70 元，包括常规检查（内科、外科、

皮肤科、五官科等常规检查）和转氨酶检测（血清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测定，血清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及结核病专项

检查，所收费用包括抽血所用一次性注射器和其它耗材。 

（6）一卡通预充值 100 元（卡免工本费，已可用 100 元，

其中可用就餐余额 80 元，可购热水 20 元）。 

（7）生活用品，每套生活用品 300 元。2018 年新生生活

用品包含：5斤盖絮 1 床、4 斤垫絮 1 床、被套 1床、床单 1床、

枕套 1个、枕芯 1 个、蚊帐 1 床、开水瓶 1 个、盆 1 个、水桶 1

个、包装袋 1 个。为保障学生利益，供货商由学校统一采用招

标方式确定，并由省纤检局抽查确保质量。 

（8）基本医疗保险费（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每

人每年 220 元（武人社发[2018]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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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补充医疗保险费（学生平安保险）每人每年 50 元（本

科 4 年 200 元、专科 3 年 150 元、预科 5 年 250 元、专升本 2

年 100 元）。 

特别说明： 

以上收费项目及代收项目中，第 1 项学费按学分制收费办

法收取；第 2 项住宿费按学年收取；第 3项教材费按学年预收，

据实结算；第 4项-第 5项收费项目为一次性缴费；第 6 项一卡

通预充值 100 元为代收款项，100 元用完可自行圈存充值；第 5

项、第 7 项-第 9项为代收费项目，由学生按照自愿原则缴费。 

学校对 2018 级新生采取学生自助网上缴费为主、现场收费

为辅两种方式收费。学校将相关收费项目、依据、标准在给教

育厅、物价局备案的同时，学校通过学校固定公示栏、阅报栏、

收费现场、网站、学生的录取通知书及入学须知等场合按规定

要求予以公示。同时，在迎新现场设有投诉电话和投诉点。 

 （四）人事师资信息 

22．校级领导干部社会兼职情况 

学校校长张安富同志兼任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高教研究分

会秘书长，《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编委，中国航海教育质量

体系外审员。 

学校党委书记陈伟同志兼任湖北省民办高校党建研究会副

会长，湖北省高校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 

23．校级领导干部因公出国（境）情况 

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实施第二轮‘湖北省省属高校

领导人员海外培训计划’的通知”（鄂教人办函〔2017〕5 号），

我校党委书记陈伟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赴英国参加培训，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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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 

    24．岗位设置管理与聘用办法 

学校岗位设置以适应实际发展需要为导向，遵循“总量控

制、按需设岗”的原则，先后出台《武汉工商学院教师岗位设

置办法》《武汉工商学院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实施办法》《武汉

工商学院专业负责人聘任与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规范岗位

设置和管理，严格执行相关岗位人员聘用规定，通过竞聘上岗、

组织考察、外部引进等方式聘用了一批适应岗位需要的人才。 

学校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先后出台《武汉工商学院“工商

学者”实施办法》，培养和造就一批学术人才，稳定教师队伍。

同时，通过《武汉工商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办法》和

“深入企业实践”等活动，培养“双师双能型”教师，为学校

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 

    25．校内中层干部任免、人员招聘信息 

    学校积极加强中层干部的培养、任用和考核，出台了《武

汉工商学院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严格规定了相

关干部的任职要求，开放晋升通道，规范组织考察程序，并在

学校 OA 办公系统上公示，选拔了一批真正想干事、能干事、会

干事的优秀干部。 

学校重视高级人才的引进，出台《武汉工商学院高层次人

才引进暂行办法》，选拔程序公开、公正、公平。吸引了一批

优秀的博士或高级职称以上教师到我校任教，师资队伍结构得

到不断优化。 

学校有关人员招聘信息在学校网站均可查询。 

26．教职工争议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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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以工会和纪委监察部作为教职工争议解决的日常渠

道，以教职工大会为教职工争议解决的重要平台，将教职工大

会提案列为学校重点督办事项，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在一个月内

给提案人进行回复，一年内结案，所有提案的处理情况，将在

下次“两代会”上详细报告。 

（五）教学质量信息 

27．本科生占全日制在校生总数比例、教师数量及结构 

截至2018年9月，学校的全日制在校生总数14380人，其中，

本科生12045人，专科生2244人，预科生91人。本科生占在校生

总数的83.76%。 

学校教师数量及结构情况见下表： 

类别 
总

数 

折

合

数 

专任教师 

职称 学位 年龄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初

级 

其

他 

博

士 

硕

士 

学

士 
无 

35岁及

以下 

36-5

5 岁 

56 岁

及以

上 

教师数量 
79

4 
759 55 180 230 53 205 90 494 128 11 314 366 43 

  28．专业设置、当年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 

    学校的专业设置和新增专业、停招专业名单详见下表。 

表1：武汉工商学院本科专业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首次招生年份 

1 经济学 020301K 金融学 2003 

2 经济学 020401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02 

3 文学 050201 英语 2003 

4 管理学 120205 国际商务 2014 

5 管理学 120210 文化产业管理 2013 

6 管理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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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理学 120203K 会计学 2002 

8 管理学 120204 财务管理 2014 

9 管理学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2007 

10 管理学 120209 物业管理 2015 

11 管理学 120901K 旅游管理 2004 

12 管理学 120903 会展经济与管理 2012 

13 管理学 120410T 健康服务与管理 2017 

14 管理学 12010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003 

15 管理学 120202 市场营销 2005 

16 管理学 120801 电子商务 2002 

17 管理学 120601 物流管理 2010 

18 管理学 120602 物流工程 2014 

19 工学 080701 电子信息工程 2003 

20 工学 080703 通信工程 2004 

21 工学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002 

22 工学 080905 物联网工程 2013 

23 工学 080704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2017 

24 工学 082502 环境工程 2003 

25 工学 083001 生物工程 2003 

26 工学 083002T 生物制药 2015 

27 工学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28 法学 030101K 法学 2002 

29 文学 050301 新闻学 2002 

30 文学 050303 广告学 2005 

31 文学 050306T 网络与新媒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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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艺术学 130402 绘画 2011 

33 艺术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2013 

34 艺术学 130503 环境设计 2013 

35 艺术学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2015 

36 艺术学 130504 产品设计 2016 

37 艺术学 130204 舞蹈表演 2018 

38 工学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39 工学 080801 自动化   

表2：武汉工商学院专科专业一览表 

序号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首次招生年份 备注 

1 国际经济与贸易 3年 2002   

2 计算机应用技术 3年 2002   

3 会计 3年 2002   

4 电子商务 3年 2003 2017年恢复招生 

5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3年 2003   

6 旅游管理 3年 2004   

7 市场营销 3年 2005   

8 法律事务 3年 2002 2009年起停止招生 

9 工商企业管理 3年 2005 2009年起停止招生 

10 新闻采编与制作 3年 2002 2010年起停止招生 

11 国际金融 3年 2003 2011年起停止招生 

12 计算机信息管理 3年 2003 2011年起停止招生 

13 投资与理财 3年 2006 2011年起停止招生 

14 电子商务 3年 2002 2012年起停止招生 

15 应用英语 3年 2003 2012年起停止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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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3年 2003 2012年起停止招生 

17 通信技术 3年 2004 2012年起停止招生 

18 广告设计与制作 3年 2005 2012年起停止招生 

19 报关与国际货运 2年 2006 2012年起停止招生 

20 艺术设计 3年 2005 2013年起停止招生 

表3：武汉工商学院2017-2018年度新增本科专业表 

序号 学科门类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首次招生年份 

1 工学 0827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2 工学 080204 机械电子工程 

 3 工学 080801 自动化 

 29．全校开设课程总门数、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2017-2018 学年全校共开设课程 1480 门。其中，专业 1322

门，公共必修课 63 门,公共选修课 95 门。我校 2017 版本科人

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专业选修课学分比例不低于 25%，现平均值

为 26.3%，基本可以满足学生知识面拓展的需要。 

30．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教授本科课

程占课程总门次数的比例 

2017-2018 学年全校本科课程中由教授授课的有 148 门次,

占总门次的 4.23%,由副教授授课有 1151 门次,占总门次的

32.90%。 

3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服务 

学校 2018 年毕业生各项工作均按计划完成，针对 2018 届

毕业生举办大型综合校园招聘会 3 场次，女性专场招聘会 1 场

次，网络专场招聘会 1 场次，学院专场招聘会 100 余场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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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考试讲座 9 场，考研专题讲座 1 场，国家基层就业项目讲

座 1 场，精准帮扶就业专题讲座 2 场，校级就业类竞赛 2 场，

为 252 名困难毕业生申请到 20.16 万元就业补贴，同比增长

23.81%  

32．毕业生的规模、结构、就业率、就业流向 

学校 2018 届毕业生共 3893 人，其中本科生 3317 人，专科

生 576 人；初次就业率 94.79%，其中本科生初次就业率 95.03%，

专科生初次就业率 93.4%；协议就业率 83.64%，其中本科生

87.52%，专科 61.28%；升学出国率 7.06%，其中本科生 3.65%，

专科 26.74%；自主创业率 1.13%，其中本科生 1.12%，专科生

1.22%；灵活就业率 2.95%，其中本科生 2.74%，专科生 4.17%；

2018 届 3152 名就业本科毕业生（不含出国、升学和应征入伍的

学生）中 2580 名在湖北省内就业，572 名在其他省份就业；538

名就业专科毕业生（不含出国、升学和应征入伍的学生）中 479

名在湖北省内就业，59 名在其他省份就业。 

33．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学校 2018 年《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正与第三方机构合

作编制中，将于本年度 12 月 25 日之前完成报告的编制和对外

发布工作。 

34．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学校目前暂无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 

35．本科教学质量报告、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

报告 

学校 2016-2017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已于 2017 年 11

月按规定上报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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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生管理服务信息 

36．学籍管理办法 

学校已依据国家和湖北省有关文件要求，制定了《武汉工

商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条例》、《武汉工商学院专科学生学

籍管理条例》等相关管理办法。 

37．学生奖学金、助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勤工俭

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学校制定有《武汉工商学院学生管理规定》《武汉工商学

院学生评优评先评选办法》《武汉工商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办法》《武汉工商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定办法》、《武汉工

商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武汉工商学院国家助学金

评定办法》《武汉工商学院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全校相关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017-2018 学年，共评选学校一等奖学金 106 人次，二等奖

学金 424 人次，三等奖学金 742 人次；评选出获得国家奖学金、

助学金的学生共 2326 人次，其中，国家奖学金学生 11 人，国

家励志奖学金学生 294 人，国家助学金学生 2021 人次。新生通

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 678 名，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3362 人，

申请办理生源地贷款学生 1677 余人，学校设立了校内固定勤工

助学岗位 260 余个，临时岗位 30 个左右。 

38．学生奖励处罚办法 

学校制定有《武汉工商学院学生评优评先评选办法》、《武

汉工商学院校园秩序管理规定》、《武汉工商学院学生违纪处

分办法》等。 

2017-2018 学年，共评选校级三好学生 434 人次，院级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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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845 人次，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305 人次，院级优秀学生干

部 579 人次，优秀毕业生 698 人次。 

学校严格参照有关规定对违规违纪事件及个人进行处罚，

全年各项违规违纪事件共处罚 31 人次，并对相关学生给予长期

跟踪和关注。 

39．学生申诉办法 

为有效保障学生利益，学校建立和完善了《武汉工商学院

学生申诉处理办法》，2017-2018 学年各项奖惩均按照相关要求

严格执行，未有违规举报和申诉事件发生。 

（七）学风建设信息 

40．学风建设机构 

学校设立了专门学风建设机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

心，由教务部质量管理科负责日常运行，每年通过多种举措齐

抓共管，不断加强校风学风建设。 

41．学术规范制度 

学校出台了一系列学术规范管理制度，包括有《武汉工商

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武汉工商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武汉工商学院科研成果管理办法》《武汉工商学院科研机构

管理办法》和《武汉工商学院科研成果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42．学术不端行为查处机制 

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教德师风有严格规范的查处机制，

《武汉工商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中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四

条和第三十五条对学术不端行为有明确的界定和惩处措施，同

时有着公开完善的查处流程。党委成立了教师工作部，制定了

《武汉工商学院师德建设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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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授予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学校对达到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要求的毕业生，颁发学士

学位证书。学士学位授予的基本要求为:  

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道德品行、思

想作风端正； 

⑵较好地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课程学习成绩优良； 

⑶外语成绩符合学校要求者； 

⑷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⑸在校学习期间，无以下情况发生： 

①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经教育不改的，或触犯国家法律，

并受到法律惩处的； 

②在校期间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上纪律处分的； 

③在校学习期间，实行学分制管理的学生中，必修课程未

正常取得学分（指补考学分、重修学分）达 28 学分及以上； 

④在校学习期间，专业课程(含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平均绩点在 2.0 以下； 

⑤毕业论文（设计）有作假行为的； 

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 

（八）学位、学科信息 

44．拟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同等学力人员资格审查和学力

水平认定（无） 

45．新增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

办法（无） 

46．拟新增学位授权学科或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及论证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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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经省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学校新增网络与

新媒体、文化产业管理、物联网工程 3 个专业学士学授予权。

金融学专业获双学士学位授权。相关申报及论证材料主要包括：

关于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请示；申请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简

况表；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专家名单；人才培养方案等。 

（九）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 

47．中外合作办学情况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2017-2018

学年相关办学项目主要有： 

序号 项目名称 专业 层次 项目形式 

1 
加拿大汤姆逊大学校

际交流项目 
旅游管理 本科 校际交流 

2 
英国北安普顿大学校

际交流项目 
会计、金融 本科 校际交流 

3 

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

学斯托特校际交流项

目 

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校际交流 

4 
美国圣道大学校际交

流项目 
会计、金融 本科 校际交流 

5 
爱尔兰国家学院校际

交流项目 
会计、金融、人力资源 本科 校际交流 

6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校

际交流项目 
会计、金融、文化产业管理 本科 校际交流 

7 
瑞士国际旅游酒店管

理学院校际交流项目 
旅游管理 本科 校际交流 

8 
韩国明知大学校际交

流项目 

金融学、工商管理、国际商

务、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

贸易、环境工程、产品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电子信息工

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校际交流 

9 
韩国大真大学校际交

流项目 

金融学、工商管理、国际商

务、市场营销、绘画、产品

设计、环境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国际经济与贸易、环

境工程、电子信息工程、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 

本科 校际交流 

10 泰国博仁大学校际交 工商管理、市场营销 本科 校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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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项目 

48．来华留学生管理相关规定 

2017 年 9 月，韩国大真大学 8 名学生来我校进行为期一个

学期的交流学习。 

2018 年 3 月，韩国大真大学 9 名学生来我校进行为期一个

学期的交流学习。 

2018 年 9 月，韩国大真大学 6 名学生来我校进行为期一个

学期的交流学习。 

（十）其他 

49．巡视组反馈意见，落实反馈意见整改情况 

学校暂未接到巡视组反馈意见。 

50．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预警信息和处

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 

学校制定有完备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凡

涉及到学校相关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均有完善的应急

预案、处置流程和公开机制，并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 

    三、制定方案，认真组织落实 

学校将根据省教育厅相关要求，制定落实清单的细化方案，

明确清单各事项的公开时间、责任机构和责任人，认真组织精

心部署，切实做好清单落实工作。 

同时，积极配合省教育厅有关指导处室（单位）按照清单

要求做好相应公开事项落实的相关工作。对清单的项目、范围、

形式，经学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报学校校务会审批

后予以公开。公开期间，认真收集、整理师生和社会人士的反

映，对反映的相关意见和要求，明确专人负责筛选、整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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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处理和落实情况予以公开，接受广大师生员工监督，对公开

的有关信息资料及时登记归档，有效健全和完善信息公开的各

项工作机制，将信息公开和促进学校中心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推动信息公开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完善制度，创建发布平台 

学校将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制度，明

确信息公开申请的受理、审查、处理和答复等环节的具体要求，

由纪委监察部负责本校信息公开申请的受理工作，纪委监察部

的办公地址为武汉市洪山区黄家湖西路 3 号武汉工商学院综合

楼 1020，联系电话为 88147318。 

同时，学校在门户网站开设信息公开专栏，统一公布清单

各项内容，主动发布社会和师生关注的信息，把重点放在解决

涉及师生切身利益、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收费、师

德师风、学科专业、招生就业等问题上；在学校办公室主页（公

文查阅）、微博等网络以及校园内的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载

体上按要求发布或更新信息；在校内通过文件、年鉴、会议纪

要等形式及时发布信息；设立公告牌，按规定对有关工作进行

公示；设立校长信箱和书记信箱，让师生员工以无记名的方式，

随时反映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积极

加强信息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注，逐步形成学校信息公开的

常态化工作机制。 

五、建立机制，加强督促检查 

学校将认真领会上级要求和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不

断拓展公开的内容，创新公开的形式，规范公开的程序，健全

和完善信息公开的各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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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积极加强日常管理，积极监督检查，特别是由纪委

监察部会同党群、宣传、人事等部门及师生员工代表，对清单

实施开展监督检查，深入了解师生员工的呼声和要求，定期组

织教职工代表对信息公开情况进行评估，对信息公开工作实行

有效监督和检查。 

             

 

武汉工商学院 

2018 年 11 月 16 日 


